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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

康晓强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北京 100091）

［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较强的持续性，是中国道路的固态化呈现、中

国理论的制度化表达、中国文化的正式化沉淀，因而成为辨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直接的标志和最鲜明

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方向层面以中国共产党

为“中轴结构”实现对一切工作的有效领导；二是在立场层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三是在方略

层面坚持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四是结构层次层面的延展性。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

质特征，对于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结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本质以及人类制度文明的新

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中国制度；特征；本质；人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所形成的制

度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点、特质、优势、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因此，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以下简称“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研究其主要表现、重大意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蕴和

现实价值。有鉴于此，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充分认识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的新要求［1］66。

一、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的两个关键词

对中国制度本质特征的揭示和研究，需要一定的基本前提，即准确把握两个关键词：制度、本质

特征。对这两个关键词的不同理解，会形成对中国制度本质特征的不同认识。

（一） 制度：人类社会所独有的一种交往形态以及由此所形构的独特的交往结构、规则结构、

规范结构

关于制度议题的研究，政治学、社会学中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形成了深远的研究文脉。无论是

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雅典政制》，不管是霍布斯的《利维坦》抑或洛克的

《政府论》，无不致力于探讨人类理想的国家制度的起源、本质、结构、形态、机理、演展、嬗变、建构、

路径等基本问题。对其他社会科学而言，制度亦是一个核心且关键的研究议题。尤其值得关注的

是，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制度研究复兴，成为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关键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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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生成以制度为基本概念、分析单元来阐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现象的学术流派、理论旨趣、剖

析范式、研究取向的新制度主义。然而吊诡的是，关于制度本身的界定，不仅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研

究者解说图式不同，甚至同一个学者基于研究对象、分析语境的差别也会有差异化的界定结构，呈

现出千姿百态的制度概念结构、理论脉络、诠释取向以及由此衍生的林林总总的学术形态。不少著

名学者，比如韦伯、亨廷顿、罗尔斯等从各自学科视角对制度进行了简明精辟的界说；专研制度问题

的新制度主义学者，如舒尔茨、拉坦、诺思、奥斯特罗姆、杰普森等对此也做出了相关类似的界定。

这些学者认为，制度是一系列影响人类行为的规制、规则、规矩、规范，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的

一种有效实现机制，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从而为规范公民的行为提供基本

的框架结构，避免“阿罗不可能定理”所揭示的集体行动困境［2］174-176。

不同学科基于不同维度、不同视角对制度的界说，丰富了人们对制度的认知广度和理解深度，

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对制度的把握限于微观的维度、局部的层面，没有从广阔的视野

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视域予以审视，因此常常导致只见制度不见人、过于重视静态制度结构

而忽视动态制度运行的内在欠缺。相比之下，在这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考和见解尤其深刻，

其主要贡献有二：其一，把现实的个人确立为制度的主体，摆正了制度与人之间的关系定位，认为制

度的实质是人与人“交往的产物”［3］79。因此，制度是基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人类社会所

特有的一种交往形态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特有的交往结构、规则结构、规范结构。由此，人与人交往

的制度化促使社会中分化的个体得以重新组织与再组织起来，促使碎片化的社会体系得以重新生

产与再生产起来，促使零散化的自组织得以整合成有机的社会组织结构。离开人这个现实主体，离

开人与人的交往实践这个基本平台和中介，制度就不可能生成，即使生成也难以有效运行、有序运

转。其二，从宏观层面对制度的类型、样态予以界分。与新制度主义等从微观行为视角研究制度不

同，马克思、恩格斯更多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思考制度的起源、演变、形态、功能等一般理论层面的

问题，从社会形态的角度用“社会制度”这个概念对制度进行界定。他们关于制度的精辟见解，深刻

把握了制度的内在结构、本质属性、功能形态及运行规律，为揭示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提供了崭新

的研判视角、宽广的分析视域、高远的观察视界。

（二） 本质特征：从肯定、正向的维度对事物内在属性的恒定反映

所谓本质，指的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可见，本质是事

物之所以存在、之所以是其自身的内在依据，是其有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属性、特性、特质。然而，

对于事物的本质，人们通过对现象的感性认识往往难以深入内里的深层维度。因而，人们对事物本

质的认识往往是从外在的表象入手，逐步深入本质的外围界面，逐次递进，愈益深化，进而深度发掘

其内在的质的规定性。

事物的本质较固定且单一，而其现象往往杂乱、无序、混沌、零散，因此需要对这些现象进行高

度凝练、归纳、整理、爬梳，使其呈现一定的特征。事物的特征可从不同的维度进行观察和剖析，因

而呈现出多侧面、多层面、多样态的表征，体现为诸多子特征构成的特征群。大体而言，可把事物的

特征区分为本质特征和非本质特征两个方面。本质特征，是一事物与他事物在相互联系中表现出

来的具有质的规定性的差别、属性，是从肯定的、正向的维度对事物性质的恒定反映，因而对判定、

辨识事物的性质具有决定性、根本性的作用。非本质特征，是对事物在某个地点、某个阶段、某种条

件下发展状态的映像，是从次要的、偶然的有时甚至是否定的、反向的维度对事物本质的歪曲反映，

并不体现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质的内在规定性。无论是本质特征，抑或是非本质特征，都是对事

物本质的一种反映，但两者在反映的性质、面向、程度等方面存在深刻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本质特征和事物的本质具有直接同一性，而非本质特征则与事物的本质不直接同一。本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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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如实反映事物的本质、存在状态、发展趋向，非本质特征既可能如实亦可能扭曲地反映事物的本

质。其二，本质特征较为恒定、平稳，而非本质特征则变动不居、变幻莫测，常会根据外在环境、时代

格局、历史情势等的变化而变化。其三，本质特征与非本质特征相比，能更真实、真切地反映事物的

内在本质。因此，对事物诸多特征的把握，关键要把握其中的本质特征。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的主要表现

对中国制度本质特征的把握，在上述两个关键词的基础上，应侧重回答以下两大问题：一是中

国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制度实现形态，不能偏离更不能背离社会主义的发展取向，那

么，中国制度在哪些方面赓续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特有的质的规定性；

二是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现代资本主义模式相比，中国制度呈现了哪些不同的本质性特征。有鉴

于此，本文从中国制度的方向、立场、方略、层次结构层面提炼了其四大本质特征。

（一） 方向层面：以中国共产党为“中轴结构”实现对一切工作的有效领导

任何制度的发育与生长都有其方向，中国制度也不例外，其发展方向就是坚持和改善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坚持和优化中国制度。如果把中国制度比作一座大厦的话，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

度就是“四梁八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统领地位”［4］125。这种统领地位如同丹尼尔·贝尔所谓

的“中轴结构”所处的位置。在他看来，从经验层面而言，事实规程是第一位的，而从意义层面而言，

逻辑规程则是第一位的。逻辑规程在思想形态上表现为由一系列概念或图谱构成的概念性图式。

概念性图式以中轴原理为基础，具有一定的中轴结构，其价值主要有二：一方面，使人们对社会变革

的分析采取多维度而非单向度的观察视角；另一方面，不摒弃在特定主题下理解关键结构中的首要

逻辑，由首要逻辑推导出其他相关的次要逻辑［5］7-9。

据目前接触到的公开发表的重要文献，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

的特征这一论断的是习近平在 2013 年 12 月 10 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6］6。之所以把党的领

导视为中国制度最本质的特征，主要依据有四：

第一，共产党的领导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独特属性。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形态，社会主义

的本质属性体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通过执政供给有效的政治秩序、

实现人民在国家生活中当家做主的地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什么时候坚持好共产党

的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就会巩固；什么时候忽视甚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就

会衰败甚至走向灭亡。苏联模式曾取得举世瞩目的改革成就，为巩固处于资本主义重重包围之中

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发挥了积极的效应，其根本经验就是注重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发挥党集聚资

源、高效办事等优势来服务国家、造福人民，“东欧剧变”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很多国家的共产党纷纷

改名换姓、改旗易帜，共产党改成了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改变了党的性质、纲领、目标、组织原则、

政治地位，改革变成了改向、变革变成了变色，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被全面否定、渐次取消了，最后落

得政权垮台、社会动荡、人民遭殃的厄运。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制度的本根。事物的本根从根本上体现了一事物的本质属性。

坚守住并坚守好事物的本根，其他问题自然而然会迎刃而解。守不住、没守好甚或放弃本根，事物

的发展就会成为无根的浮萍、无源的死水，必将丧失持续生长的活力、动力。党的领导制度是中国

制度体系中最根本也是最关键的制度。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制度的各要素才能既有不同分工

又有协同耦合，中国制度体系的整体性才能得以合理建构、有效形塑，才能克服议而不决、决而不

行、行而不实［7］等制度运行过程中的不良现象。有鉴于此，2018 年 2 月 28 日，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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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8］275。在他看来，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制度是推进改革最核心的目的，

偏离此就会南辕北辙而犯方向性错误［6］29。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现代化的实践经验表明，

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其基本前提是要有长期稳定的政治秩序。独特的中国国情、民情、历史文化

结构，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路径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注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如果盲目生搬硬套其他国

家现代化的现成模式必定会走向失败的厄运。有的后发国家生搬所谓的“自由民主”体制而导致党

争纷起、内乱频发、秩序失控等“民主之殇”，这是前车之鉴。同样一种制度，由于生长的制度环境不

同，其效能就有殊异，有时甚至是天壤之别。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这一政治力量，而没有别

的政治力量能为中国的现代化成长供给有效的政治秩序、持续的政治愿景、一体化的政治权力结

构。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社会必将出现支离破碎、一盘散沙、群龙无首的社会乱局，可预

期的社会现代化进程必然被打断。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的应对井然有序、有

条不紊，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得到了充分彰显，中国的抗疫行动赢得了新加坡一民调调查的全球最

高分［9］20。

第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对国家治理结构体系的全面、深度嵌入。弗朗西斯·福山称：“现代

政治制度由强大的国家、法治、负责制所组成……中国今天在经济上迅速增长，但三条之中只拥有

一条，即强大的国家。”［10］473这句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刻主导

价值，但忽视了强大国家背后的强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决定性作用。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

在执政实践活动中所建构的各种制度安排集中嵌入各项国家制度之中。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

阐明中国制度与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明晰了它们之间具有同源性、同根性，同宗同祖。关于党的

领导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中心定位，习近平曾用三个比喻予以形象形容：一是“众星捧月”，这个

“月”就是中国共产党［6］9；二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作一座大厦，需要四梁八柱支撑，中国共产党

是贯穿其中的总的骨架，党中央是顶梁柱［6］11；三是把国家治理体系视为一盘大棋局，党中央是坐镇

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6］9。党的领导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从根本上

而言是由其先进性所决定的。秉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判断，习近平指出党的先进性

主要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大层面，认为这是“最鲜明的本质特征”［11］253。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

益外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因而能有效避免其他政党仅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少数政治精英

的历史积弊。另一方面，对国家治理全领域、众环节、诸层面的全面嵌入。党的领导，无论是在“五

大建设”领域还是在军事、外事领域，不管是在中央层面抑或是在基层层面，不论是在决策环节还是

在执行环节，都是一以贯之、始终如一地全面介入、强化［8］275-276。

（二） 立场层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一种完全价值无涉或纯粹价值中立的国家制度。任何一种国

家制度的建构、设计及其运行，无不彰显或呈现特定的价值取向、价值关怀。作为一种承载社会主

义属性的国家制度形态，中国制度也不例外，也秉承特定的价值、持守独特的取向。这种价值、这个

取向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国家制度构建上坚持以人为基点，以人民为主体和目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是

国家制度建构及其运行的基本主体，国家制度的发展和完善都是以人为基点、以人为目的开展的。

与黑格尔从国家出发建构国家制度不同，马克思强调要从人出发来创设国家制度，强调人民是创造

国家制度的真正主体性力量［12］281。作为历史建构之主体性力量和根本目的的人，是现代国家制度

的主体和基本出发点。现代国家制度成长的政治逻辑，决定了现代国家制度建构的逻辑起点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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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有生命的、追求自己目的的、使用实践力量的以及受到一定生产条件、历史条件和时代制约的

现实的个体的自由发展。在马克思的语境下，人民具有双重意涵：一重是现实性，另一重是自由性。

前一重意涵决定了国家制度的现实逻辑，即国家制度不是基于天国而是基于尘世、不是基于“绝对

精神”而是基于物质生产生活的现实条件而建构的产物；后一重意涵决定了现实的国家制度的核心

价值和取向，即以现实的人的现实需求为导向，以崇尚人的自由权利为基石，并使人的需求、自由权

利通过现实的法律予以保障，从而使法律成为支撑人的自由权利的一种存在形态。中国制度不是

从天而降，更非与生俱来，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推进社会革命的进程中，自觉把科学社

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发展中所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的

制度形态，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因而，人民是中国制度的主体和目的。以社会上绝大

多数的劳动人民为主体、为目的，而非以社会上少数人为主体、为目的，这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

其他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比如，奴隶社会究其本质而言是以奴隶主为主体、为目的，封建社会从

其本质上而言是以地主、贵族集团为主体和目的，资本主义社会终究是以资本为主体、以服务少数

资本家为目的的社会制度。正如有学者所言，真正治理美国、决定美国政策走向的不是平民大众，

而是位居社会上层、拥有巨大能量的精英［13］6。

第二，在国家制度运行中坚持全过程的人民民主。在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民主是建立

于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制度，因而，“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12］280的民主制是国家制度“一切

形式的猜破了的哑谜”［12］281。从这个意义上看，民主是体现国家制度本质属性、一般规律、普遍需要

的正宗的制度形态。“民主的真正意义”［14］315就是民主的实质和内容，而非形式。中国制度从内在、

内容层面鲜明体现了民主的真正意义，即人民民主。无论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还是民主协商、民

主管理、民主监督，人民始终参与其中并拥有自主的地位。可以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

于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自然而然亦是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人民是中国制度的“姓”，是体现其存在依据的内在基因。我们国家的名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

各级国家机关的名称前面都冠以“人民”，如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人民军队、人民团

体、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的社会主义基本性质和功能定位［7］。中国制度

具有独特优势、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既在于其扎根于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国

丰沃的社会土壤之中，更在于其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因而深得人民拥护［4］121。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所谓的民主实质上是有名无实、名不副实、名实相悖。比如，从 2020 年 5

月开始以非洲裔公民弗洛伊德事件为导火索持续发酵的抗议游行活动迅即席卷全美，充分暴露出

美国长期存在的对少数族群的严重歧视等虚伪民主问题，“美国的民主对黑人并不适用”的结论不

证自明，这与中国制度下各民族一律平等、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事实形成了鲜明对照。

第三，在国家制度优劣的评价方面坚持以人民的意志为基准。无论是从历史的视野还是从理

论的逻辑分析，人民群众都是创造历史进步、推动社会变革、实现制度创新的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力

量。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5］295。正是基于这

样的历史合法性和社会正当性，人民享有对国家制度是否优良、科学、先进的最终评价权。无论是

2014 年 9 月在庆祝全国人大成立 60 周年的讲话中提出的衡量国家政治制度民主性和有效性的九

个方面标准，还是在 2019 年 9 月 24 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提出的衡量社会制度科学性和先进性

的三个标准，习近平都特别强调人民的主体性以及对制度的根本评价权。诚如其所言，中国制度

“好不好、优越不优越，中国人民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4］124-125，“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

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16］698。实践也充分证明，中国制度之所以是新型的，

关键在于其厚植、深扎于人民之中，能够充分彰显人民意志、激发人民伟力、维护人民权益，从而有

效确保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之治”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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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是对人民评价权的高度重视，不仅关注对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客观层面利益问题的

破解，而且注重对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主观感受层面的满足，力求在主观与客观、理想与

现实、可能与可行的平衡中让人民拥护、赞成、高兴、答应。反观“二战”后的苏联模式，仍奉行重工

业优先的发展战略，民生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和适时改善，人民的不满情绪也日益滋长并不断公开宣

泄，致使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积弊日增、活力衰减，最终走进了死胡同。

综合上述分析，中国制度的本质属性在于其始终如一、一以贯之的人民性。这一本质属性，不

仅能够充分代表人民意志、广泛集聚人民智慧、切实维护人民利益，而且强调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

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主体作用、主体价值，从根本上决定并确证中国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代表

性、正当性，从而为中国制度优势、优越性的激发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源泉、动力资源和力量支撑。

（三） 方略层面：坚持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

中国制度并非静止不变、原封不动，相反，在不断生长、成长的过程中趋向成熟、优化、健全、完

善，这种生长过程必定会形成一定的方略、呈现一定的逻辑。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中国制度的生长

方略或生长逻辑就是守正创新，即既强调守正的必然性价值，也强调创新的必要性意义。最初，中

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时，用的是“完善和发展”［16］512中国制度的表

述，侧重强调对中国制度的创新这个向度。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改成“坚持和完

善”［1］17，对中国制度发展方略的关注更加辩证、全面，不仅注重对之完善、优化的创新性要求，而且

强调对方向性的、根基性的、立场性的、原则性的制度持续固守的守正性要求。习近平在关于中共

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的说明中特别强调要紧紧围绕“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进行讨

论［1］81。由此可见，对中国制度不仅要创新（即完善和发展），也要守正（即坚持和巩固）。

中国制度不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制度构想的简约化践履，不是对传统苏联模

式社会主义探索经验的复制临摹，不是对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的“线性”延续，也不是完全基于中国特

色的“特立独行”，更不是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实践的照搬照抄，而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的

土壤中，基于中国特有的历史递嬗、文化结构、社会基础，在带领中国人民开展伟大的社会革命和建

设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国家学说所创设、建构的新型国家制度体系。这套新型国家

制度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体现了守正的禀赋；又发展了科学社会主

义关于国家制度、社会制度等基本观点和基本理论，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超越和扬弃，是

人类制度文明史尤其是政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彰显了创新的特质。简言之，守正体现为坚

持和巩固，创新体现为完善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制度在构建原则、生长方略层面体现

了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结合、辩证统一，这使其既有别于初期重守正轻创新、后期重创新轻守正的以

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也有别于只强调创新而忽视守正的资本主义，体现了中国制度的本质

特征。

守正之“守”，即坚守、守护、持守，体现为一以贯之的赓续、无坚不摧的定力、丹心如故的忠诚，

因此对中国制度的优势、优越性要有定力、有自信、有主见，要坚持不懈、坚持不渝、坚定不移并锲而

不舍、持之以恒，绝不自乱阵脚、自失主张而导致社会主义事业半途而废。守正之“正”，即正道、正

理、正言，体现为对科学社会主义之本质规定性、内在规律、基本原则的承继。正如习近平多次强调

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17］22。在中国制度建设中，之所以强调

守正的价值，原因主要有三：其一，传统是制度存续的历史根脉和现实前提。轻易改变、丢弃传统和

常规，后果不是乱就是亡。在中国制度建设中，一定要观照中国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资源禀赋，

不能与不同发展时段、不同民情结构的国度简约化地进行类比甚至照搬移植他国制度，否则会导致

水土不服、淮橘为枳，甚至会给国家良性有序发展带来灾难性破坏。其二，中国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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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无立场、无基点、无方向、无取向、无原则，相反，目标清晰、立场坚定、取向明确，是要使其“更

好”。其三，只有正本清源，中国制度这棵参天大树才能枝繁叶茂，中国制度这条大河才能源远流

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会坚如磐石、坚不可摧。总之，守正是坚定制度自信的根本依据、根本

支撑，是实现制度自觉的现实基础、基本前提。

如果说守正彰显的是制度自信的话，那么，创新则意味着在一定范围、一定限度、一定边界内的

制度变迁、制度变革。习近平深刻指出，“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18］129。之所

以强调创新，原因主要有三：其一，运动是事物的固有属性、首要特性和存在方式。中国制度是运

动、变化、发展的，不可能一成不变而形成某种顽固不化的所谓“模式”，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而臻于完

善。其二，有效的创新本身就是最好的坚持。制度建设要获得长期的有效性，需要与时俱进，也就

是要进行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需要兼收并蓄。然而，中国与他国在历史文化、发展阶段、民情风

俗、社会结构诸方面差别不小，不仅面临后发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转型困境，也遇到自身转型升

级所存在的独特情境，如多元社会思潮与一元意识形态主导的统一、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相容

性、民主与民生的协调、活力与秩序的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兼顾等。消解这些困境和悖论，不能希冀

直接复制他国经验，只能基于我国自身的时间、空间、历史条件实事求是地进行创造性探索实践，别

无他途、捷径可走。借鉴、吸收他国有益经验一定要固本，要因地制宜而不能胶柱鼓瑟、东施效颦，

否则会画虎不成反类犬。其三，消解中国制度运行、发展的诸种障碍性因素，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一

定范围内变革传统，以利于进一步挖掘制度潜力、激发制度活力、增添制度动力。

守正是创新的基本前提和现实基础，创新是守正的完善和发展。因此，既要守正，遵循科学社

会主义基本原则、基本原理，绝不邯郸学步而失去自我，绝不照搬西方经验而致水土不服；也要创

新，绝不夜郎自大而故步自封，绝不墨守成规而止步不前。

（四） 层次结构层面：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的渐次延展

层次性、结构性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本质特征。一般而言，一事物层次越多元、结构越复

杂，其成熟性越高、韧性越大、适应性越强。唯物辩证法认为，要深刻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必须对

事物的结构、层次及其诸种展现形态有全面的辨识和准确的认知。中国制度作为一种制度体系，在

运动、运行中也呈现一定的层次结构。因此，对中国制度的认识和理解，需要在其运动发展中加深

对其结构层次的把握。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制度的理解是随着实践的扩展日益深入的。2011 年，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建党 90 周年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新概念，把其视为一套制度体

系，并对其基本内涵、内在结构、主要特点、重大意义进行了精辟阐释［19］436-437。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其

内在结构，即把中国制度概括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这“三位一体”的结构形态。中

共十八大报告基本沿袭上述表述［16］10。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此基础上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

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1］22。由此，中国制度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这

“三位一体”的层次结构形态拓展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具体制度”这样“四位一体”

的层次结构形态。

所谓“根本制度”，指的是那些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质的规定性、反映中国制度的本质属

性、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方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制度，

具有内在支撑性、全局统摄性、长远引领性、价值指向性。根本制度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基本

原则在当代中国的运用，集中展现社会主义的性质、优势、优越性，深度彰显社会形态特质的制度属

性，具有显著的界分性、明显的区分度。根本制度具有决定性作用。假若根本制度缺失，可能产生

方向性偏误、颠覆性错误；假若根本制度根基不牢，可能会使整个制度体系运行不稳、不实。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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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制度”，指的是那些反映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属性、适应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实际、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基本关系、决定中国制度基本形态、框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发展高度的制度，具有基础性、基石性、奠基性、前提性意义。比如，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社

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等。所谓“重要制度”，指的是那些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派生、衍化、生发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领域、各层面、各环节的主体性制度，具有结构承载性、形态拓展性、功能支

柱性。比如，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等。重要制度具有承上启下

的枢纽功能：上承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下启具体制度；上连国家治理结构顶层设计，下接社会生活

基层样态。所谓“具体制度”，指的是那些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催生出来的不承载社会

制度本质属性、不直接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在细节方面很明确的体制、机制等。比如，立

法体制机制、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就业促进机制等。具体制度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具

体实现形式和组织形式，既受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制约和规定，又随着时间、地点、历史

条件的变迁而变化。因此，通常讲的制度创新、制度变革主要是在具体制度这个层面。邓小平曾说

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20］250中的“具体做法”就是指具体制度。在中

国制度体系中，具体制度既具有具象化、细致化的特征，又具有灵活性、创新性，是中国制度变革、制

度创新的主要场域。

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具体制度既具有相对独立性、制约性，又是一体化、同质化的，

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属性相同、基质相同、取向相同，有机统一于中

国制度体系之中。根本制度位处最深层，对整个制度体系具有决定性影响；基本制度位于枢纽位

置，对整个制度体系具有内外贯通、表里勾连的功能；重要制度位于主干层，对整个制度体系发挥主

体性支撑的作用；具体制度位于最表层，是整个制度体系效能彰显的实现样态。各个层级、层次的

制度表里相依，内外衔接，同向发力，协同耦合。实践表明，如果没有根本制度的鼎力支撑，基本制

度、重要制度就会失去根基，具体制度也会迷失方向；如果没有基本制度的有力联结，根本制度与重

要制度、具体制度之间的“交通”就会失去枢纽；如果没有重要制度的多向度擘画，根本制度和基本

制度就会缺乏主体性框架结构的支撑，具体制度也难以枝叶扶疏、绿荫如盖；如果没有具体制度的

拓展落实，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功能激发就会失去实现平台和表达载体，徒具抽象的意

义性建构，难以落地落细。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具体制度等层次所形构的中国制度体

系，彰显了中国制度的复杂性，也体现了中国制度的独特性。从制度的层次结构来分析，苏联模式

的失败并非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失败，而是其具体制度的创新性、开放性不足，存在封闭僵化的短

板，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有先进性，但没有得以有效激活；当代资本主义虽仍具一定活

力，但并非因为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先进、科学，而是其具体制度的创新性较强。

层次性是事物复杂性的重要表征。由低层次到高层次跃升，从简单层次向复杂层次演进，是事

物由小变大、从弱变强的鲜明表现。物质形态的层次性以及新层次的生成，表明物质形态各层次各

有其特殊的结构和功能，因而不能把不同层次简单等同起来。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的扩展，

表明中国制度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在结构和功能方面有新的拓展，具有高度的开放

性、包容性、适应性、协调性、平衡性。

以上从方向、立场、方略、层次结构四大层面对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进行了初步分析。在方向

层面，中国制度以坚持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目标取向，主要处理的是“一”与“多”的关系，即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构建一元化的党的领导体系与保持多元社会主体的活力、积极性。

在立场层面，中国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其根本价值取向，主要处理的是“变”与“常”的关系，

即不管制度怎么变，人民性这一本质属性始终如常。在方略层面，中国制度坚持守正创新的方法论

取向，既强调革故鼎新，也强调回归根本，主要处理的是“新”与“旧”的关系。在层次层面，中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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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在坚持已有结构的基础上不断拓展、不断丰富的结构取向，主要处理的是“繁”与“简”的关系。

实践表明，只要正确处理好“一”与“多”、“变”与“常”、“新”与“旧”、“繁”与“简”的关系，中国制度就

能行稳致远、越来越好。

三、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的重大意义

全面把握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对于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结构、社会主义国家制

度的本质以及人类制度文明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结构及其本质

探究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不能就制度谈制度，而必须把它放在作为实践、理论、制度、文化有机

统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结构中加以审视。从历史的维度考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内在结构的认识逐步拓展并日益深化。改革开放之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限

于道路这个层面。1982 年 9 月 1 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所致开幕词中明确强调了这一点，他明确

指出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1］2。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这个新概念，建构起道路与理论体系“两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构。中共十八大

开始建构起道路、理论体系与制度“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构。中共十九大进一步提出道

路、理论体系、制度与文化“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构。由此可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践的日益拓展，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把握越来越深入。

中国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制度形态层面的反映，从制度形态的维度展现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规则体系、规制结构，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点、特性、品性的具有相对恒定性的标志

物。中国制度相较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具稳定性，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具具象

性，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具显像性，因而成为辨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直接的标志、最基本

的判据、最集中的体现。由于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与中国制度的本质直接同一，因而把握准了中国

制度的本质特征，对理解中国制度的性质、本质具有前提性价值、基础性意义。从这个角度看，认清

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对于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真正意涵、本真意义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因

此，把握中国制度的主要特征尤其是本质特征，成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现实也最深刻的

使命。

（二） 有助于深入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本质

从历史演进的进程综合考察，迄今为止，社会主义有三种存在形态：思想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

运动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形态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关于理想的国家制

度，不少空想社会主义者曾有过天才的构想。比如，1516 年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莫尔写作并出版

了空想社会主义震古烁今的“开山之作”《乌托邦》。他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对未来乌托邦这个完美

的国家制度进行了生动的擘画、精心的构想。此后 300 多年里，无论是康帕内拉对“太阳城”的描

绘，抑或傅立叶对“和谐制度”的设想，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理想国家制度的想象和吁求从未止

息、不曾停步。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主要只有前两种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形态的社

会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并未完全实现，而是 1917 年由列宁在俄国首先开创并逐步确立的，至

今仅 100 多年。虽然列宁亲身经历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实践较短暂，但他以深邃的战略眼光、非凡

的改革魄力“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政策举措”［18］89。之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摸索，既取得了一

些成功经验，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最终招致亡党亡国的下场。中国制度不仅没有在东欧剧变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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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诺骨牌”效应下黯然退场，相反，在 21 世纪日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活力，有力地宣告了“历史

终结论”的终结、科学社会主义“崩溃论”的崩溃，足以使中国制度彪炳国际共运史册。

同时应该看到，与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实践历程尚短、经验不足，尤其

是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运用的中国制度而言，更是如此。如何从碎片

化的建章立制到整体性的制度体系构建，如何使中国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日益

健全、优化，成为摆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道新“考题”。通过对中国制度本质特征的把握，

进而深入理解中国制度的本质，能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从自发走向自觉、从感性走向

理性，从而在新的高度、新的起点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发展。

（三） 有助于增进对“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的理解

制度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成果和产物，人类社会的发展铸就了人类制度文明史。把任何一个事

物放到人类制度文明“大历史”的视野予以考察，要么恢宏壮阔，要么微不足道。中国制度应该属于

前者。无论是从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曲折探索还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

领导伟大的社会革命和建设的历程来看，不管是从 1840 年以来中华民族追寻民族独立、国家富强

的壮丽征程还是从世界社会主义 500 多年来的历史演变轨迹来分析，抑或从中华民族 5 000 多年来

的曲折起伏中来审视，人们都会发现，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确是伟大的，其

所开创的崭新道路、所承载的历史使命、所形成的制度成果是人类文明史上一项前无古人的艰巨且

独特的伟大事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制度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7］。

把握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对于深刻理解中国制度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这一重

大判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首先，中国制度是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

建筑之间关系总体状态的制度表现，具有社会形态的含义，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一种重要社会制

度类型。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对不同文明形态的界分，主要以社会形态为标准。中国制度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自觉创造的伟大成果。因而，

把握准了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资本社会主义”等附加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上的“标签”的荒谬性、错漏性就不证自明。其次，制度的存在及其运行需要一定的历

史条件，不能完全复制，否则，要么水土不服，要么枯萎凋零，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

为枳”。同样一种制度，由于生长的制度环境不同，其效能就有殊异，有时甚至是天壤之别。只有把

握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才能深刻理解其生长的独特环境、独特传统、独特机理，才能凸显其作为

“伟大创造”的独到之处。再次，与其他制度文明形态相比，中国制度具有一定的内生性、内在免疫

力和自我完善性，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驱除黏附其上的“细菌”和“病毒”，而不是通过“外科手术”予

以治疗，因此具有较强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能力，其实际运行的效能、高效率正日益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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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ang Xiaoqiang

（Minist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Party School of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come the most direct and distinctive

sig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have a command of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following two questions should be especially focused

on: On the one hand，as the realization form of socialism system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not deviate from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socialism, the

aspects in which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continued and the unique qualitative

stipulation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are reflected; on the other hand,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socialist “Soviet model” and the modern capitalist model, what are the new and different featur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sidering the above two point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First, achieving effective leadership of “all work”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the “central structure” from the direction perspective.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reflects

the unique attributes of the national system of the socialist country.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he “roo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basic prerequisite

and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which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comprehensively and deeply “embedding”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tructure system. Second, adhering

to the “people-centered” value orientation from the standpoint perspective. “People-centered” value

can not only fully represent the will of the people, gather people’s wisdom extensively, and effectively

safeguard the people’s interests, but also emphasize the maximum guarantee of the people’s domin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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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and value in the country, which fundamentally determines and confirms the legitimacy of the

system and provides a continuous source of vitality and strength support for stimulating the advantages

and superiority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rd，adhering to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keeping good aspects” and “innovation” from the strategic perspective.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ot only adheres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but

also develops basic ideas and theori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criticizes and surpasses the capitalist

society, which is a great creation in the civilization history of human system, especially in the

civilization history of political system. Furthermore, it demonstr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novation”

and reflects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keeping good aspects” and “innovation”. Fourth, it reflects the

ductility from the structural perspective. In practice，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xpanded from the “three-in-one” structural form — “fundamental system, basic system, specific

system” to the “four-in-one” — “fundamental system, basic system, important system, specific system”,

which shows that it has a high degree of openness, tolerance, adaptability, coordination and balance.

Having a comprehensive command of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nature of the socialist state system,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of human system.

Key words: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aracteristics; essence; people

高等教育枢纽与创新城市建设研讨会顺利召开

2020 年 12 月 19 日，高等教育枢纽与创新城市建设研讨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顺利召开。会议围绕城市“高等教育枢

纽”研究、一流大学教育学者群像特征研究以及教育学优势特色学科建设等展开热烈讨论。

南京大学龚放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张民选教授、复旦大学熊庆年教授、浙江大学刘海峰教授、武汉大学黄明东教授、浙江

外国语学院宣勇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刘念才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阎光才教授、西安交通大学陆根书教授、北京大学蒋凯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黄兆信和温正胞教授等应邀出席研讨会并发言，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师代表共 30 余人参加。

浙大教育学院院长顾建民教授致欢迎辞。顾建民指出，创新需要人才推动，人才需要教育助力，在新一轮城市发展中高

等教育和科技创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强高等教育枢纽和创新城市建设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政策意义。

针对浙江大学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专家们指出要明确一流大学的教育学科和师范类大学的教育学科在建设和发展方

面的区别，注重人才引进与学科布局的契合，在重传统、抓优势、促发展的同时，关注国家战略需求以及学科亟须发展的

领域。

刘海峰教授在总结发言中指出，这是一次专家云集的高峰研讨会，汇聚了国内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专家，会议不仅讨论

了“高等教育枢纽”的深度内涵、测量指标、重要价值、未来方向等，且在教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上引发了多维度、深层次的思

考。研讨会的顺利举办必将对研究“高等教育枢纽”、建设一流教育学科产生积极影响。

（供稿 张露 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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